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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标准参考 SB/T 10595-2011《清洁行业经营服务规范》起草；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构成清洁行业（不含水域）服务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原则、指标和方

法等方面的内容。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単）适用于本文件，

SB/T 10595-2011《清洁行业经营服务规范》

4. 评价原则：

4.1 公正性：

评价应公平、公正，遵守 GB/T 19011—2003 中第 4章的要求。

4.2 持续改进：

清洁行业服务评价应是持续性的，得出评价结果后,应至少按年度进行监督评价（包括顾

客、第三方的监督），至少每三年重新评价一次，达到保持和改进的目的。

5. 评价指标:

5.1：基本要求（25分）：

5.1.1：公司

5.1.1.1：要求：机构应设有质量、培训、服务等专职管理部门或专职管理人员，有一定数

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及满足 提供服务需要的熟练作业人员。

5.1.1.2：公司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行业协会认可的规章制度，包括内部管理制度以及卫

生清洗的作业质量、操作规范、验收方法及要求等。

5.1.1.3：公司资质：机构应具备室内、室外卫生清洁服务的能 特殊场所清洗的机构应具

有相关的资格认证。

5.1.1.4：设备：机构应有满足所提供服务必备的吸尘器、负压机、洗地机、清洗机、消毒

工具、病媒生物防治等专用 设备以及尘推、水推、地拖、玻璃清洗工具、抹布等清洁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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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建档：机构应定期培训所有员工，应建立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档案。

5.1.1.6：服务体系：机构应有符合行业协会规定的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并及时处理用户投

诉。

5.2：清洁行业作业人员

5.2.1：基本要求：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满足服务项目需求.

5.2.2：行为要求：作业人员应遵循以下行为要求，a) 按操作短程完成操作；b) 作业时应

工服整活、容貌干净、文明用语、礼貌服务.

5.3：环境保护：

5.3.1：作业用设备、器具及消耗品是行业协会认可的、符合国家安全和环保要求.

5.3.2：作业过程中做好废水、废渣、废气、灰尘，油烟、噪声防控等工作.

5.3.3：废弃物排放和处置应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5.4：安全要求：

5.4.1：消防安全：

5.4.1.1公司执行国家和本地区有关消防安全的法律法规.

5.4. 1.2公司制定了内部消防管理制度。

5.4.1.3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器材，按规定存放、使用和更新。

5.4.2：生产安全：

5.4.2.1设备应定期检修，保养，保持完好状态。

5.4.2.2应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设备。

5.4.2.3设备、器具、药剂等应分类存放，技术资料完整，出入库手续齐全.

5.4.2.4设备、器具、药剂等使用、消耗情况应有详细记录，交接手续齐全、完整.

5.4.2.5 应定期检测高空清洗作业设备、装置，如吊具、吊板、绳索等安全性能指标是否 符

合有关规定.

5.4.2.6水上清洁作业前应检查设备、设施、人员防护装置是否处于良好状态，按照水上 作

业规程操作，

5.4.2.7按使用说明配制和使用消毒及清洗等化学药剂.

5.4.2.8作业时应采取防护措施，设置醒目的安全及作业提示标志.保障作业人员、服务对

象、第三者和物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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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9对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应设有专人妥善保管，出入库和使用情况应有详细记

录，交接手续齐全、完整。

5.4.3财物安全：

5.4.3.1作业前，会同服务对象清点和确认作业现场的重要设备、设施和贵重物品，避免丢

失和损坏。

5.4.3.2作业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财物不受损坏.

6：服务准备（22分）

6.1：服务合同

6.1.1 公司所有服务依照相关法规与客户签订书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 一般

包括以下内容：

6.1. 1.1服务场所或对象的名称.

6.1.1.2服务范国、内容及有效期限，专项服务明确工期.

6.1.1.3所执行的服务标准，如无标准，应详细规定服务质最要求.

6.1.1.4服务质量要求一般包括：

a) 使用设备、工具、消耗品的种类和质最要求；

b) 配备的人员数量和结构组成i

e) 作业的内容、时间、频次、工艺和规范，

d) 清洗消毒的方法、施药方法等；

e) 作业完成后的质量验收方法及指标.

6.1.1.5依据国家相关物价、行业协会指导价、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法规，约定的服务计

费方法、价格和结算方式。

6.1.1.6现场作业人员的管理以及服务质量的监督等.

6.1.1.7其他必备条款及双方约定的条款.

6.1.2一般不宜采取口头约定的合同形式，如确有必要，应在作业过程中详细记录，确定约

定内容.

6.2服务方案

6.2.1服务程序和人员职责.

6.2.2按质量要求提供的规范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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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用文字或图表说明服务范围、内容、时间、地点、人员、作业要求等。

6.2.4检查程序和要求。

6.2.5生产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

6.3设备设施及用品

6.3,1应按照合同和服务方案配备设备、设施及用品，确保其处于完好状态；

6.3.2应在服务现场妥善设置设角、设施的存放、使用场地，明确水电等必要能源的提供方

式；

6.3.3应在现场妥善设置工具、消耗品等用品的存放、使用、配制、消毒场地，确保安全、

无污染；

6.3.4对服务对象提供的设备、设施应按照使用说明书检查是否完好并做交接记录；

6.3.5组织作业人员对重要设备、设施、工具做详细的自查、自检；

6.3.6为作业人员准备足够的工作服、安全防护等用品；

6.3.7应在现场妥善设置作业人员工作、休息、更衣的场所。

6.4 作业人员

6.4.1按照合同和服务方案配备足够的人员，满足服务要求.

6.4.2根据合同和服务方案要求对作业人员堆行健康检查、岗前培训和考核。

7 服务提供（33分）

7.1 作业

7.1.1准备作业要求：公司实施服务作业前，做好符合要求的作业准备，包括：

a) 作业人员统一服装，举止言语文明、规范；

b) 按照操作规范要求携带作业物品、工具、设备，必要时穿戴安全防护用品；

c) 到达作业现场后根据作业环境与服务对象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

d) 与服务对象确认作业现场的重要环境影响因素和重大危险源，并做相应的安全、技术准

备；

e) 设置安全及作业提示标志；

7. 1.2实施作业要求：公司在实施作业过程中，按符合要求的实施，包括：

a) 根据操作规范实施作业；

b) 作业物品应归类使用，作业工具应保持清洁或做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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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污渍及被污染物选择相应的工艺；

d) 除尘作业应使用适宜的工具和用品，避免扬尘污染；

E) 采用清洗剂、清水等液态药剂作业时，应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环境的二次污染；

F) 作业时妥善处置设备的电源线、水管，防止触电、漏水等现象发生：

g) 清洁类服务防制作业时作业人员做好自身防护，井采取措施防止他人受到伤害；

h) 妥善处理作业后的废弃物、清洁类服务尸体；

i) 卫生间作业的工具、用品应单独存放、使用和消毒；

j) 原地清洗作业时，应尽量建少对植物的踩踏，所用物品不应伤害植物；

k) 水面清洁作业时，应避免污染水质，所用设备器具应有防水功能，避免触电等事故发生

1)石材清洗养护服务应符合DB11/T 512—2007第 S 章的相应要求 i

m)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应符合GB 19210的要求，

n)高空清洗作业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耍求，

o)房排油烟系统清洗作业应符合有关食品卫生安全、防火安全规定；

P) 特殊场所清洗应符合疾病预防、公共卫生等有关规定；

q) 维护服务对象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

i) 其他专项服务应满足合同约定要求；

7.2 作业质量

7.2.1清洁类服务作业质量

室内卫生清洗作业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地面清洁,无垃圾、杂物，无可除污渍，无明显积水和积尘，无化学损

立面无积尘，无可去除污渍；

装饰物、家具及设施表面干净、整洁，无积尘、无可去除污渍； 卫生间空气清新，无异味;

洁具无水锈、无化学损伤，无污垢、尿；消毒保洁后15 min内，马桶圈外表面及马桶盖内表面

细菌菌落总数应＜15（CFU/cm2）； 废弃物收集容器及时倾倒，外部清洁干净。

7.2.2室外卫生清洁作业质量要求

室外卫生清洁作业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a） 硬化路面和停车场无废弃物、大量积水和

明显污染物;b） 绿地及绿化带无废弃物；c） 水面（水池）无漂浮及积存杂物；d）

室外设施表面无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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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专项卫生清洁作业质量要求

专项卫生清洁作业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石材清洗和养护质量应符合DB11/T 512—2007第8章的相应要求;

b）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统清洗的质量应符合行业标准的要求；

c） 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清洗后表面见本色，保持色泽均匀,无明显污染物，附属结

构件完好；

d） 厨房排油烟系统清洗后90%以上见原有底色，不残留块状顽固油污；灶台表面无油

污，光亮整 洁;风机叶轮表面90%以上见底漆，电机底部无沉淀的油污；

e） 病媒生物防制服务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病媒生物控制的要求；

f） 室内空气治理质量应符合GB/T 18883的要求；

g） 物业清洁托管应满足GB 50325的要求；

h） 织物清洗应符合GB 18401和GB 18587的要求。

7.2.4特殊场所清洁作业质量要求

特殊场所清洁作业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子电气类清洗、管道疏通、汽车美容、市政清洁等作业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

和标准的 要求；

b） 其他特殊场所清洁作业质量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8 服务管理（9分）

8.1服务管理环节

服务管理应为全过程管理，分为服务前期管理、服务过程管理、质量验收管理、服务评价

与改进管理等几个环节。

8.2 服务质量监督检查

8.2.1服务质量监督检查方式

可采取定期检査或不定期抽査，普査、专项检査的方式进行。

8.2.2监督检查内容：

监督检査内容一般应包括：

服务方案、操作规范的执行情况；

作业人员的礼仪、行为和劳动纪律的遵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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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置及培训情况；

d）作业质量情况。

8.2.3专项检查

应定期进行下列生产安全情况的专项检査：

服务准备期间的设备设施及用品的安全性能检査；

准备作业时的安全防护装置、作业提示标志设置检查；

重要环境因素的识别和管理，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和防护检査；

实施作业中用水、用电安全，高处保洁作业安全防护装置等的监督检查。

8.3 记录

8.3.1服务管理过程应保留原始记录。记录应及时、准确、真实、完整，责任人签章应完整。

8.3.2应定期询问作业人员工作情况，定期回访服务对象，收集服务对象的意见，并做完整

的记录。

8.3.3专项检査应做记录，记录应及时、准确、真实、完整，责任人签章应完整。

9服务评价与改进（11分）

9.1 自我评价

9.1.1应定期检査、分析服务项目相关资料。

9.1.2应定期检查和评估规章制度、操作规范的执行情况。

9.1.3应定期询问作业人员操作规范、规范制度的落实情况。

9.1.4应定期检査作业人员的现场记录。

9.2 外部评价

9.2.1应主动接受本行业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査。

9.2.2应定期发放调査问卷了解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9.2.3应建立服务对象的投诉、表扬记录。

9.3 持续改进

9.3.1应统计和分析、评估自査和外部评价结论。

9.3.2应分析服务方案和操作规范的充分性、适宜性、

9.3.3应分析作业人员服务提供与服务方案和操作规范的符合性。 应根据分析评估结果，

修订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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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规范服务行业，提高服务质量。

10：评价要求：

总分 100 分，以上只给出了大条款的分值，其他小条款根据实际情况分配。

a) 70分以上（含70分）A

b) 80分以上（含80分）AA

c) 90分以上（含90分）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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